
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编制建议

类别 建议

1 名称

韶关市自然资源局

韶关市2025-2026年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清查工作项目采购需求书

2 项目业主情况

项目业主名称：韶关市自然资源局

地址：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芙蓉园 1 栋

联系人：左女士

联系电话：8778429。

3 中介服务名称

韶关市自然资源局

韶关市2025-2026年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清查工作项目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须具备《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

件；2、投标人具有广东省土地估价机构信

用等级二级（含）以上证书或省级自然资源

（原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土地

评估机构备案函。

2.需要回避的机构：近 3 年内存在违法违规

执业、虚假承诺、违约失信等不良行为，被

政府采购监管部门、中介超市运营机构处



罚，或被列入失信名单、黑名单的中介机构。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一、工作背景。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

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4〕127 号)《广东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全面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清查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权益〔2024〕

1973 号)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

2026 年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的

通知》(粤自然资权益〔2026〕290 号)部署，

摸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夯实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数据基础，服务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等工作，更好支撑履

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按照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在全省范围高效、有序开

展广东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的要

求，结合韶关市实际，开展韶关市 2025-2026

年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项目工作。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提供服务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双方签

订的合同为准。

2.提供服务的地点。韶关市。

7 公开选取方式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和计价标准 2.报价方式：报总价。

3.计价标准（服务金额）：2025-2026 年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项目工作，项目预

算为人民币肆拾叁万元整（¥430,000.00 元）。

8 服务时间

2026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具体广东省自然

资源厅最新文件要求及相关职能部门相互

配合的实际情况为准。若由于上级政策调整

等原因导致工作无法推进，则项目完成时间

依次顺延。

9 验收

项目成果需符合《广东省未确定使用权人国

有建设用地资产清查技术指南》《广东省全

民所有土地资源资产清查操作手册》等文件

要求，并通过省级质检工具检查。

10 结算方式

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40%，提交项目 2025 年清查成果至省自然资

源厅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30%，

提交项目 2026 年清查成果后 10 个工作日内

一次性支付合同剩余金额。

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

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

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

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



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

期支付。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

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

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

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

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

式解决。——必须明确选定诉讼还是仲裁，

两者都选或者两者都不选，该条款无效。

13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

“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



构应当使用有关“合同范本”；如果监督管

理部门未有“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

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

购结果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

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

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

争议方法等（即表格中的序号 1-10）。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